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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收入准则下货款收回

可能性不大时的相关账务处理
王传彬■

摘  要： 企业销售商品收回货款的可能性不大时如何进行账务处理，财政部 2017 年修订发布收入准则及应用
指南规定要做收入确认。本文分析了新收入准则确认收入的依据 ：一是以商品控制权转移为标志确认收入 ；二是

以经济实质为依据确认收入的实现，即以会计交易或事项的经济现实和经济后果为依据确认收入 ；三是以谨慎性

原则为依据列示期末应收债权的净值，即对收回货款可能性不大的销售事项在视同“很可能收回”的假设下确认收

入和应收债权后，期末对应收债权进行评测，如果不能如期收回，企业再确认资产减值，计提“坏账准备”。并举例

阐述了其账务处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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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收入准则的规定及其账务处理

2006 年 2 月 15 日，财 政 部 发 布 的《 企 业 会 计 准 则 第 14

号—— 收入》（以下简称原收入准则）在收入确认方面突出了

两个实质性问题 ：一是突出了商品交易的实质。规定销售商

品确认收入的标志是“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

报酬转移给购货方”。二是突出了经济利益的实质。规定收入

确认时“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其经济利益，按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定义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导

致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流入企业的潜力”，即经济利益的实质是

现金流。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明

确指出，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是指销售商品价

款收回的可能性大于不能收回的可能性，即销售商品价款收

回的可能性超过 50%，如果企业销售时得知买方在另一项交

易中发生了巨额亏损，资金周转十分困难，或在出口商品时

不能肯定进口企业所在国政府是否允许将款项汇出等，就可

能会出现与销售商品相关的经济利益不能流入企业的情况，

不应确认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销售商品不确认收入如何进行账务

处理呢？《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明确指出，企业销售

商品时，对方资金周转存在困难，货款回收方面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不能确认收入，已经发出的商品成本应通过“发出

商品”科目反映，即按发出商品的成本借记“发出商品”科目，

贷记“库存商品”科目，同时，按应计收入的增值税，借记“应

收账款”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科目。待未来对方经营情况好转，承诺近期付款时再确认收

入，借记“应收账款”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入”科目，并结

转相应的营业成本，借记“主营业务成本”科目，贷记“发出

商品”科目。

二、新收入准则的规定及其理论分析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了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对之前的收入准

则进行了重大修改。最突出的修改是收入确认的标志由原来

转移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改为“商品控制权”

的转移，强调“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

根据新收入准则应用指南规定，企业收入确认时应判断

“合同中的履约义务”是否履行。新收入准则应用指南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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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当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

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企业在评估其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

有权取得的对价是否很可能收回时，仅应考虑客户到期时支

付对价的能力和意图（即客户的信用风险）”；“实务中，企业

在对合同组合中的每一份合同进行评估时，均认为其合同对

价很可能收回，但是，根据历史经验，企业预计可能无法收回

该合同组合中的全部对价。此时，企业应当认为这些合同满

足‘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取得的对价很可能收回’这一

条件，并以此为基础估计交易价格。同时，企业应当考虑这些

合同下确认的合同资产或应收款项是否存在减值”。新收入准

则应用指南所作的这些新规定有五层含义 ：（1）企业根据合

同向客户销售商品，其商品的控制权转移，则企业就“履行了

合同中的履约义务”，确认收入实现。（2）企业履行合同确认

收入实现还有一个附加条件是 ：“是否很可能收回”商品的对

价，仅“考虑客户到期时支付对价的能力和意图”。（3）在会

计实务中，评估每一份合同业务时，“均认为其合同对价很可

能收回，但是，根据历史经验，企业预计可能无法收回该合同

组合中的全部对价”，即会计人员主观判断合同对价很可能

收回，但实际情况（经验）可能无法收回。（4）当主观和客观

发生矛盾时，会计人员应当认为该合同仍然符合收入准则第

五条第五款“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取得的对价很可能收回”

的规定，并以此“估计交易价格”确认收入。（5）期末，企业

会计人员应对按该合同确认的“应收账款”进行减值测试，如

果“存在减值”，计提减值准备。

从以上规定中不难看出，企业销售商品时，如果得知购

买方（客户）资金出现断裂或财务陷入困境等不良现象，销售

的商品收回货款的可能性不大，仍然要作收入入账。笔者认

为，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三条 ：

1. 突出了“商品控制权的转移”

企业向客户销售商品，如果按销售合同规定先发货后收

款，当企业发出商品后，并将有关的结算手续办理完毕，则表

明该发出商品的控制权已经转移。根据新收入准则规定，企

业应“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2. 突出了收入确认的经济实质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5 号》提出了“经济实质”这个概

念。2014 年 7 月 23 日，财政部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基

本准则》规定，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

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此后，新修订的会计准则及应用指南

和会计规章制度不断使用“经济实质”这一会计术语。例如，

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在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附件

中，将“经济实质”这一术语用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

的编制填列。所谓经济实质，从构建会计理论的经济学法分

析，是指所选用的会计政策和方法能够反映经济现实（即经

济的真实性）和经济后果。

企业销售商品收回货款的可能性不大时仍然确认为收入

就是考虑经济现实性和经济后果性。（1）考虑会计确认的经

济现实，是用辩证的观点看待的经济现实。从辩证的经济现

实看，根据历史经验，企业预计所售商品货款可能无法收回，

但仍视同为“很可能收回”予以确认收入。这是会计实质服从

于经济实质的需要。会计业务实质是货款预计可能无法收回，

但从经济实质看，这一会计事项不予确认有偏离经济现实的

状况 ：销售发票已开具，并上传税务部门，税务部门已认可

企业以收入为依据所计算缴纳的税款 ；运输部门运送的货物

随着运货单、提货单交给购货方后，运输部门对属于购货方

的货物负责 ；销售单位发出货物后已向银行办妥了委托收款

手续，应收货款的债权已全部确定，不是部分确定。考虑经济

现实的另一个观点是经济影响。从经济影响看 ：企业有销售

合同作支撑，明知货款可能无法收回，但还要继续按销售合

同发货 ；否则，不发货就违反了销售合同，产生了不利的经

济影响。因此，履行合同义务做到物权和债权相统一则会产

生积极的经济影响。（2）考虑会计确认的经济后果。从经济后

果看，企业将所售货物发给了客户，商品控制权已转移给了

客户，购货方可以支配已购进的货物，包括用于生产经营或

对外销售等，即与商品有关的风险和报酬也已经转移给了客

户。企业即便收不回货款，也要作收入实现，因为反映经济后

果的经济利益已经被购货方所拥有，即商品控制权的转移实

质上是经济利益的转移。

3. 突出了债权列报的“谨慎性原则”

新收入准则规定，企业在附注中披露与收入有关的信息

之一是“收入确认和计量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对于确定收入确

认的时点和金额具有重大影响的判断以及这些判断的变更”。

新收入准则应用指南规定，企业确认收入时，应当认为这些合

同满足“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取得的对价很可能收回”这

一条件，并以此为基础估计交易价格。同时，企业应当考虑这

些合同下确认的合同资产或应收款项是否存在减值”。从“判

断的变更”“对价很可能收回”“应收款项是否存在减值”的规

定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企业销售商品时收回货款的可能

性不大仍然视同“很可能收回”确认为收入。如果以后的现实

证明，如年末对这项债权进行评测，发现该项业务的货款不能

如期收回，企业再确认资产减值，计提“坏账准备”。

三、新收入准则下货款回收可能性不大的相关账务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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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损失记入“投资收益”科目。重新计算的该重组债权的账面

余额，应当根据将重新议定或修改的合同现金流量按债权原

实际利率折现的现值确定，购买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

重组债权，应按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折现。

上述债务重组业务属于“修改其他债务条件”未导致债

权终止确认的情况。逢达公司（债权人）债务重组新确认的债

权现值为 150 707.55 元 [150 000×（1+6.5%）÷（1+6%）]。

借 ：应收账款—— 债务重组 ( 袁新公司 )              150 707.55

        坏账准备                                                         34 442.40

        贷 ：应收账款—— 袁新公司                                  172 212

                投资收益                                                     12 937.95

（5）2021 年 3 月 31 日，上述重组债务到期，袁新公司账

务状况恢复正常，逢达公司收到重组后的货款本息 159 750 元

[150 000×（1+6.5%）]。

借 ：银行存款                                                         159 750

        贷 ：应收账款—— 债务重组（袁新公司）          150 707.55       

                财务费用                                                       9 042.45

责任编辑 武献杰

例 ：逢达公司 2019 年 5 月 15 日以托收承付方式向袁新公

司发出甲产品一批，成本 120 000 元，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上价款 152 400 元，增值税 19 812 元。该批商品发出后随即向

银行办妥了托收 172 212 元款项的手续。此时得知，袁新公司

在另一项交易中发生了巨额损失，资金周转十分困难。企业

预测，此项收入目前收回款的可能性不大。

（1）2019 年 5 月 15 日，逢达公司发出甲产品时（单位 ：元，

下同）：

借 ：应收账款—— 袁新公司                                      172 212

        贷 ：主营业务收入—— 甲产品                              152 400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9 812

（2）2019 年 5 月 31 日，逢达公司结转上述甲产品销售的

成本时 ：

借 ：主营业务成本—— 甲产品                                  120 000

        贷 ：库存商品—— 甲产品                                      120 000

（3）2019 年 12 月 31 日，逢达公司仍然没有收到上述货

款。调查袁新公司发现，该公司仍处于财务困境状态，且估计

该款一年内难以收回。该公司制定的应收账款管理政策规定，

预计 1 年内难以收回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率为 20%，1

年以上（含 1 年，下同）不到 2 年的，坏账准备计提率为 50%，

2 年以上不到 3 年的，坏账准备计提率为 80%，3 年以上或有

确凿证据证明不能收回的（不管多少账龄），坏账准备计提率

为 100%。逢达公司根据销售人员职业判断上述“应收账款”1

年内难以收回，故按 20% 坏账准备率计提坏账准备 34 442.40

元（172 212×20%），会计分录如下 ：

借 ：信用减值损失                                                  34 442.40

        贷 ：坏账准备                                                     34 442.40

（4）2020 年 3 月 31 日，逢达公司同袁新公司进行协商，

双方同意上述款项进行债务重组。重组协议规定 ：豁免债务    

22 212 元，剩余 150 000 元延长一年，延长期间收取 6.5% 的利

息，折现率选用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 6%。

此项业务适用于财政部 2019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 债务重组》。该准则应用指南规定，债务重组采用以

修改其他条款方式进行的，如果修改其他条款导致全部债权

终止确认，债权人应当按照修改后的条款以公允价值初始计

量重组债权，重组债权的确认金额与债权终止确认日账面价

值之间的差额，记入“投资收益”科目。如果修改其他条款未

导致债权终止确认，债权人应当根据其分类，继续以摊余成

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或者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进行后续计量。对于以摊余

成本计量的债权，债权人应当根据重新议定合同的现金流量

变化情况，重新计算该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并将相关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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